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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组织名称与名称核准中的利害关系人  

民政部法制办公室   吴明  

 

法人名称权取得是以登记核准为前提条件的，所以在社会团体登记、基金会登记、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的设定条件中，都明确规定民间组织要有“规范的名称”。“规范的名称”的条件之一，

是名称必须与民间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致，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社会

团体的名称应当与其业务范围、成员分布、活动地域相一致，准确反映其特征。“民政部《基金会

名称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基金会名称应当反映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法规之所以这样规

定，是因为名称对一个组织来部具有专有性，是一个组织区别另一个组织的标志，不能被盗用、冒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法人享有名称权”。法人的名称权是法人的人格

标志，法人的名称是法人的人格权。从法人名称权利的内容上看，法人名称权应当包括：名称决定

权、变更权、使用权和转让权等权利(民间组织称尚没有规定转让权)。盗用、冒有一个组织的名

称，就构成了民事侵权。所以，民间组织登记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设立一个名称核准程序，防止在民

间组织成立、变更登记的过程中，在一个区域内出现民间组织名称相同、近似的情况。如果出现了

一个民间组织与另一个民间组织名称相同、近似的情况，两个民间组织就很容易在业务范围上出现

交叉，同时，也会使其中某一个民间组织的名誉、公信力受到的影响。名称核准，就是登记管理机

关对申请成立民间组织登记，或者申请变更名称登记的民间组织实施审查，以避免利害关系人(其他

民间组织)提出异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

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

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按照行政许可

法的规定，登记管理机关进行名称核准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第一，实施行政许可前，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履行告知义务，也就是告知可能是名称核准的利害

关系人(其他民间组织)拟准名称的情况。因为，在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过程中，申请人的主张及其

依据都已经反映在申请材料中，就申请人而言，为了取得行政许可，其申请书主要是用来证明其具

备取得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不会或者很少会顾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公共利益。登记管理机关

掌握民间组织的登记档案，可以通过档案查进行名称检索，确定一定范围的利害关系人予以告知；

也可以以公告的形式，确定一个范围和合理的期限，给利害关系人提出有关名称核准异议的时间。

 

第二，在审查过程中，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认真听取名称核准申请人和名称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和

申辩。因为，行政许可法赋予了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法定的权利不能剥夺。

在名称核准过程中，名称利害关系人对名称核准申请人的申请可以提出反对准予行政许可的意见及

理由，名称核准申请人也可以就名称利害关系人提出的意见加以反驳。双方就争议的焦点、利害关

系进行质疑、争辩，充分发表意见，这样有利于公开、公正地解决争议，维护权利。  

第三，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兼听名称核准申请人、名称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对他们提出的意见

及理由进行认真复合，在此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名称核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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